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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 2024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
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

——2025 年 8 月 25 日在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

市审计局局长 寇学文

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：

我受市人民政府委托，报告 2024 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

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，请审议。

一年来，各县区、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

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

全会精神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，

在市委、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，以科

技创新为引领，以改革开放为动力，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，全

市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，重点领域风险有效化解，民生福祉稳步

改善，较好完成全年主要目标任务。

——财政支出保持一定强度。2024 年，市本级在教育、就

业、环保、科技等重点领域投入资金 11.48 亿元，全年支出占比

27.9%，其中教育领域投入资金 5.27 亿元，较上年增长 7.56%，

改扩建学校 18 所，促进优化配置教育资源。市本级“三保”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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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刚性支出 26.91 亿元，较上年增长 28.8%，其中基本民生支

出 7.7 亿元，较上年增长 42.25%，基本改造完成 2000 年以前建

设的老旧小区。

——财政资金带动作用明显。2024 年，市本级争取到“两

新”资金 1.51 亿元，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居家适老化“焕新”活

动带动相关产品销售 6.18 万件，拉动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

提高1.8个百分点。争取自治区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资金补助800

万元，拉动项目投资 3.04 亿元；制造业企业融资租赁补贴资金

1131万元，带动企业融资 7.6 亿元。

——地方债务化解稳步推进。2024 年，市本级统筹推进稳

增长与防风险各项工作，积极争取中央和自治区政策支持，广泛

筹集资金，共偿还市本级债务 15.74 亿元，化解法定债务 6.67 亿

元，化解存量债务 9.07 亿元，超计划偿还存量债务 4.47 亿元，7

个市本级融资平台全部清退，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取得积极成效。

——审计整改力度不断加大。至 2025 年 6 月底，上年度审

计查出问题已整改金额 4.62 亿元，完善制度 15项，通过审计整

改促进财政增收节支 1.44亿元，推动专项债项目产生收益 775

万元，14 个项目加快实施进度。

一、市本级财政管理审计情况

2024 年，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94.74 亿元、总支出

81.43 亿元，年终结余 13.31亿元；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 15.61

亿元、总支出 13.62 亿元，年终结余 1.99 亿元；国有资本经营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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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总收入 0.17 亿元、总支出 0.17 亿元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总收

入 59.23 亿元、总支出 57.33 亿元，年终结余 1.9 亿元。发现的

主要问题：

（一）重点财政改革事项推进不够有力。一是未正式印发我

市公共文化和环境保护与治理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

革实施方案。二是因各部门资金分配计划未审批，自治区转移支

付共同事权收入 612万元滞留财政超 6 个月未分配下达。

（二）预算绩效管理不够严格。一是财政绩效评价结果应用

与预算安排不紧密。市粮食局绩效评价结果为优，相关预算反被

扣减 13 万元，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、市民政局、市农业农村局

3 个部门绩效评价结果为良，相关预算应扣减反增加 397万元。

二是设置无效绩效目标和指标，财政仍然下达预算。涉及 6 个部

门 8 个项目不结合工作实际，设置无效绩效目标和指标，财政下

达预算 342 万元，导致项目绩效评价没有评价基准，影响预算编

制准确性。

（三）财政存量资金盘活不够有力。一是项目已完工，结余

资金 1137 万元未收回。市林草中心星海湖南域湿地生态修复项

目已决算，结余资金 585 万元未收回；市农业综合开发中心盐碱

地高效利用项目、星海镇隆惠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、果园村“中

心村”建设项目均已决算，结余资金 479万元未收回；市应急管

理局基层防灾项目结余资金 52 万元未收回；市交通局农村客运

补贴资金、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结余 21 万元未收回。二是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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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实施，结余资金 240 万元未收回。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

因无符合条件项目实施，冷凉蔬菜产业结余资金 200 万元未收回；

星海镇祥河村合作社幸福采摘园项目已交付使用，壮大村集体资

金 20 万元连续结转 2 年未收回；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历年结余

原粮贷款利息 20万元未收回。

二、市本级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情况

重点审计了 3个部门及所属 10家单位 2024年收到预算拨款

6717 万元，并对相关事项进行了延伸审计，发现的主要问题：

（一）预算编制不合理不准确。一是市民政局将无资金来源

的 600万元设备采购项目编入预算，导致批复预算无法执行。二

是市民政局住房补贴项目预算应编制 13 万元，因计算基数错误

实际编制 151万元，预算收支偏差达 138万元。

（二）项目推进缓慢，资金沉淀未发挥效益。一是市民政局

社会工作人才能力素质提升项目未实施，项目资金 15 万元闲置

长达 27 个月。二是市应急管理局未及时采购救灾物资，专项资

金 200万元沉淀 1 年被财政收回。

三、重点项目审计情况

重点审计了预算内投资、一般债券资金涉及的重点项目。

（一）预算内投资项目审计情况。一是 2 个项目测算投资过

大，建成后因投资比例未达标未进行验收。市疾控中心和市优抚

医院2个项目概算投资8762万元，到位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7400

万元，实际支付 6654 万元，建成后未进行综合验收已投入使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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竣工决算滞后。二是开发区低成本化改造项目进展缓慢，资金闲

置。经开区化工中试基地和循环经济产业园蒸汽管道 2 个项目因

变更项目实施单位、企业技术参数尚未确定等原因，项目整体进

展缓慢，2024 年 12 月到位财政资金 2488 万元未支付。三是 2

个民生项目中途停工，未能如期推进。大汝公路与平汝铁路平交

道口安全能力提升工程因兰州铁路局提出存在运输安全隐患，自

2025 年 4 月暂停施工近 3 个月；贺兰山东麓防洪治理工程惠农

片区项目未经文物部门审批开工建设，中途停工超 1 年，财政资

金 699万元闲置 13 个月。

（二）一般债券项目审计情况。一是项目调整后未按期完工，

债券资金结转 317 万元。市妇幼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和市

公安局“三圈三网”项目到位资金 3164 万元，支付 2847 万元，

完工后调整建设内容，造成项目整体超期未完工。二是项目超期

完工且未投入使用。市应急管理局综合应急救灾物资储备中心项

目实施过程中变更消防水池、增加土方等原因超工期 35 个月完

工，2024 年 9 月建成至今未投入使用。三是项目建设管理不规

范。市综合应急救灾物资储备中心项目招标代理公司多收取服务

费 7 万元，结算审核不严多计工程造价 7 万元。

四、重点民生资金审计情况

重点审计了养老、公立医院、殡葬服务业等 3 项民生资金，

发现的主要问题：

一是 60 家机关事业单位欠缴职业年金 210 万元。二是平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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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 2023 年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县级补助缺口 1100 万元。三是药

品耗材带量采购任务未完成。医院未按照约定完成中选品种带量

采购任务，涉及 1045 件医用高值耗材和药品 29 万元。四是节地

生态安葬奖补机制不健全。目前仅对亡故后自愿选择火化的困难

群体给予一定的丧葬救助，未将树葬、格位存放等生态葬法纳入

奖励补贴范围。五是地区殡葬公共服务供给与优惠政策落实不到

位。大武口区现有 3 家墓地均为经营性墓地，无公益性公墓；平

罗县因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，69 名困难群众应享未享墓位优惠。

五、其他重点资金审计情况

重点审计了应急救灾物资、财政奖补资金、乡村振兴资金等

其他重点资金及相关政策落实情况。

（一）应急救灾物资审计情况。重点关注了市粮食和物资储

备局、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救灾物资管理使用情况。发现的主要问

题：一是市级应急救灾物资储备数量不足。按规定我市应完成应

对转移安置至少 7800 人所需的救灾物资储备，市级各类救灾物

资储备均未达标。二是市级应急救灾物资过半超期存放。市级应

急救灾物资 3 万件，有 2 万件超储存年限，占比 66.7%。

（二）财政奖补资金分配管理使用审计情况。一是两个战略

性新兴产业资金补贴项目未按时竣工验收。宁夏清研高分子新材

料公司年产 1 万吨液晶高分子项目财政补贴 200万元，因不产生

废水未进行环评，导致项目未按时竣工验收；宁夏润阳硅材料科

技公司年产 5 万吨高纯多晶硅精馏系统提质增效建设项目财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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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贴 200 万元，市发改委未按时组织竣工验收，企业已停产。二

是工业企业补贴资金管理不规范。违规将融资租赁补贴 31 万元

和贷款贴息资金 75 万元拨付失信企业；宁夏乾洋循环化新材料

公司为其银川市关联公司融资 2100 万元，违规申报我市企业融

资租赁补贴资金 34 万元。

（三）乡村振兴政策措施落实审计情况。重点审计了惠农区

移民致富提升行动、平罗县惠农补贴、全市产业扶持农村困难残

疾人相关资金及政策落实情况。发现的主要问题：一是扶贫项目

和资产监管不到位。燕子墩乡海燕村合作社和星州房地产公司未

按协议约定收回扶贫车间等资产租金 110万元；海燕村消防给水

设施整合提升项目投资 659 万元，因无管护经费及人员，扶贫车

间消防设备故障未及时处理，影响安全运行。二是惠农补贴发放

不规范。因拖欠村集体承包费、与流转方存在补贴纠纷等原因，

平罗县 11 户农户 7 万元惠农补贴未按时发放；因平罗县财政未

及时统筹粮食补贴专户结余资金安排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预算，

1162 户农户 159 万元补贴未按时发放。三是助残资金管理不规

范。礼和乡 24 户农村困难残疾户“一户多残”重复享受补助资

金；礼和乡银河村合作社以 63 户残疾人“肉羊托管”项目连续

两年重复申报享受残疾人产业扶持补助 15 万元；惠农区 2 家农

村困难残疾人帮扶企业获得 91 万元扶持资金，仅拉动残疾人增

收 15 万元后注销；平罗县 3 家专业合作社获得残疾人产业帮扶

项目资金 50 万元，残疾人入股本金 15 万元，未按照帮扶协议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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残疾人分红。

六、国有资产管理审计情况

在部门预算执行、国企国资、经济责任和自然资源资产任中

审计中，持续关注企业、行政事业、自然资源资产等 3 类国有资

产管理使用情况。

（一）企业国有资产审计情况。重点审计了国投公司、善道

集团和九柱集团 3 户市属国有企业，至 2024 年末，3 户企业资

产总额 55.59 亿元、负债总额 45.41 亿元、国有资本权益 10.18

亿元，平均资产负债率 81.69%。发现的主要问题：

1. 现代企业制度不完善。国投公司下属鑫邦达公司、盛谷

粮油公司未按要求配齐管理人员，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；善道集

团未按政策要求制定完善《主责主业管理办法》《“三重一大”

决策机制》等制度；九柱集团在调整子公司注册资本金等事项中，

以公司党委前置研究讨论意见替代董事会和总经理办公会决定。

2. 会计信息不实。3 户市属国有企业因未及时确认、跨期确

认收入成本，造成利润不实 12144 万元；善道集团、九柱集团因

管理不善、账务处理不规范造成资产账实不符 265万元；洁达公

司生活垃圾收集转运系统工程于 2016年竣工验收，结余资金 350

万元未上缴。

3. 内部管理不严。一是国投公司制定的《投资管理办法》

内部条款相互矛盾且执行不严格；九柱集团内部采购管理不规范、

内部关联方往来挂账差异 6888 万元。二是九柱集团、国投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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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签订内部审核执行不严产生潜在损失。

（二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审计情况。在部门预算执行、经

济责任等审计中，重点关注了此类资产管理使用情况。发现的主

要问题：

1. 资产账实不符。市农业农村局盘盈的 8 组豪华型移动密

集架，因资料缺失等原因长期未登记入账；市残联以前年度接受

捐赠和定制的 3 件资产未入账，调拨给下属单位原值 181 万元资

产未履行调拨手续，接收单位未入账核算。

2. 资产闲置。市民政局接受捐赠的 58 件资产闲置 11 年未

拆封使用；平罗县民政局投资 450万元建设的马山头殡仪服务站

因选址不合理建成即闲置。

3. 资产管理不严格。市民政局出借 10 台价值 5 万元联想电

脑未履行审批备案程序；市应急管理局原值 38 万元资产已达报

废条件未处置。

（三）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审计情况。在移民致富提升行动、

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任中审计中，重点关注了国有自然资源资

产管理使用情况。发现的主要问题：

1. 农药包装废弃物处置随意。大武口区将 14 吨农药包装废

弃物直接填埋至兴民村一院落，惠农区将农药包装废弃物夹杂在

生活垃圾中运至洁达公司焚烧发电。

2. 污水处理设备故障导致污水外溢。惠农区燕子墩乡海燕

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项目投资 2034 万元，部分污水处理站感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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阀长期故障、提升泵损坏停用 20 余天，造成污水外溢。

3. 高标准农田及高效节水项目推进缓慢。燕子墩乡外西河

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因土地未流转、乡镇自筹资金不到位等原

因，项目未按期完工；全市 8 个已完工高标准农田及高效节水项

目未及时竣工验收。

七、审计建议

（一）深化财税体制改革，提升财政宏观调控效能。一是理

顺市、辖区间财政关系，结合各辖区实际，确定不同领域事权归

属，力促建立定位清晰、财力协调、市县均衡的划分体系。二是

深化预算绩效管理，压实业务主管部门在绩效设置、评审、监控

等方面的主体责任，健全财政预算安排与预算评审、预算执行、

预算绩效挂钩机制。三是强化重点领域财力保障，聚焦“稳增长

促发展攻坚年”行动，强化对科技、教育、“两重”建设、“两

新”行动等重点领域支出保障。

（二）优化财政项目库建设，加强项目全周期管理。一是加

强项目谋划储备，各业务主管部门要瞄准重点任务做好项目谋

划，提升预算储备项目质量。二是推进以项目为抓手的预算改革，

以零为基点编制部门项目预算，推进以可执行项目确定部门预算

控制数。三是强化项目执行管理，应明确立项前期核心要件的论

证标准，及时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困难，确保政策落地见效。

（三）加强国有资产监管，提升资产管理效能。一是全面落

实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，聚焦主责主业，强化合规经营，完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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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部管理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。二是压实行政单位资产管理主

体责任，严格履行资产处置手续，积极盘活闲置资产，定期清查

盘点，确保账实相符。三是强化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监管力度，加

强危废品回收处置监管力度，加强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备运维监

管，杜绝污水外排。

本报告反映的是此次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

发现的主要问题。对这些问题，市审计局依法征求了被审计单位

意见，出具了审计报告、提出了整改要求。有关县区、部门和单

位正在积极整改，市审计局将持续跟踪督促，按时报告全面整改

情况。

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，审计机关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

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

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

作的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，自觉接受市人大常委会的监督，科

学规范开展审计工作，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石嘴山篇章贡献

审计力量！


